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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上交所《关于对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2月25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对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的信息

披露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18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该问询函全文

内容如下：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2016】0185号 

 

关于对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的 

信息披露问询函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现有如下问

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解释。 

一、关于标的资产出售价格是否存在低估 

1、草案披露，标的资产中流动资产的评估增值率仅为1.67%。其中华普中

心大厦III期为商住楼，项目于2002年11月建成完工，位于北京市内东城区中心

地段。按照北京市中心城区2001年以来的房价走势，上述评估增值率明显偏低。

请补充披露华普中心大厦III期相关开发成品的存货增值额和增值率情况，并结

合周边类似物业2002年以来价格上涨情况，说明本次评估作价是否公允，交易作

价安排是否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明确意见，如存在



增值率明显低于邻近地段其他同类物业的情况，应进行重大风险提示。 

2、草案披露，公司曾向关联方两次购买一次卖出标的资产中地公司股权，

从2002年、2006年的“高价买”到2012年的“低价卖”。具体而言，2002年上市

公司购买中地公司51%股权，较调整前账面值增值率为274%；2006年，上市公司

购买中地公司46%股权，增值率为217%。而2012年上市公司向关联方出售中地公

司48%股权，增值率仅为17.26%；本次出售标的资产增值率为94.13%。请公司结

合标的资产包括本次交易在内的历次评估及交易作价情况，说明存在较大差异的

原因，并说明本次交易是否存在利益输送、作价安排是否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二、关于标的资产出售后上市公司可能承担的后续追索义务 

3、草案披露，标的资产中华普中心大厦III期尚未实现销售及无法结转成

本的商品房总计63套。其中，因法院查封而无法结转成本的商品房共计14套；客

户已办理按揭或已签订合同但由于法院查封无法办理产权登记手续而无法结转

成本的商品房共计37套；由于法院查封无法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导致客户退房、空

房等事项而尚未实现销售的商品房共计12套。 

（1）请补充披露法院查封相关事由，并说明标的资产出售后，上市公司是

否仍需承担相关纠纷的后续补偿等义务。 

（2）法院对相关资产的查封是否会影响到本次交易的顺利实施，请对此进

行风险提示。 

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三、关于本次交易安排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4、草案披露，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在转让标的资产的同时，仍然保留对

标的资产的未来收益权，即“额外付款”。请补充披露，该等交易安排，是否等

同于将上市公司应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收益作出延期支付的安排，是否构成关联

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5、草案披露，标的资产与相关合作方中天宏业就“额外付款”事项存在争

议。请补充披露争议的具体内容，争议拟解决方式，并说明上述争议是否会对本

次交易的顺利实施产生影响。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四、关于上市公司资产剥离后的持续经营能力 



6、草案披露，本次剥离房地产业务之后，上市公司主营为淡水鱼类养殖，

该业务由于资金短缺，长期租赁给承包户经营。请对照《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

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并说

明公司是否存在后续无法持续经营的风险。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五、关于交易对方的资金对价支付能力及是否可能形成大股东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 

7、草案披露，交易对方华普投资为上市公司大股东下属企业，其所有者权

益为负、净利润为负，资产负债率较高。本次交易对价采取现金方式分三期支付。

请公司结合交易对方资金情况及支付能力，说明本次交易资金来源，及可能出现

支付违约风险时的应对措施，对方违约或资金延期支付是否向上市公司补偿资金

成本，是否可能形成大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六、关于标的资产股权质押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8、草案披露，2015年5月，公司将持有的中地公司49%股权向中融国际信托

提供质押担保并进行贷款。2016年1月20日，公司取得质权人中融国际信托同意

本次交易的《同意函》，中融国际信托承诺将配合公司完成本次交易的交割。在

本次出售完成后，中融国际信托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与公司协商清偿前述贷款并

终止合同相关事宜。请补充披露：（1）前述协商清偿并终止合同的具体内容；（2）

上述质押是否会对本次交易的实施产生影响。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七、关于标的资产的会计处理 

9、草案披露，华普中心大厦I段产权已司法过户至中天宏业的名下，但公

司仍将其列示于资产负债表存货科目，请补充披露上述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关于存货资产终止确认的相关规定。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10、草案披露，公司对已司法过户的华普中心大厦I段拥有“额外付款”收

益权。请补充披露对该部分“额外付款”收益权的会计处理方式及其依据、收益

权是否满足资产确认的条件。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八、其他 

11、请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补充披露标的资产的可比上市公司、可比交易的

估值情况，说明本次交易作价合理性。如不适用，请解释原因。请财务顾问和评



估师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在2016年3月1日之前，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并对重大资

产重组草案作相应修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以上为《问询函》的全部内容，公司将按照该函的要求，尽快回复并公告，

同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特此公告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